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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上升 16%， 服装鞋帽类商品进入投诉量前五位
去年受理消费投诉 件157525

预付式消费痛点依旧存在

2019 年 4 月，消费者刘女士到单位
旁边西湖路 63 号的广州力美健光明会
所办了一张会员卡，购买了 28 节普拉提
私人教练课程， 共花费 11900 元。 2020
年 8 月，教练告知刘女士有优惠活动，力
劝她加购课程。 刘女士想着利用自己午
休时间可到该会所进行锻炼， 于是续交
了 2300 元的年费 （期限是 2021 年 1 月
30 日至 2022 年 4 月 1 日）， 同时又以
36124 元的价格增购了 47 节常规课程
和 40 节康复课程。

不料，续费才三个月，刘女士就收到
了光明会所停业通知。与经营者协商后，
对方提供了三个处理方案： 一是会员可
调整到其他会所上课，但最近的会所离原
址约 2公里路程； 二是会员可转让剩余课
程，但需承受因转让产生的 20%~30%价值
贬损；三是可选择退款，但需扣除实付金

额 30%手续费。刘女士认为，现在是由于
健身会馆的原因， 导致自己不能继续在
原址锻炼，过错责任在对方。

市消委会组织争议双方进行现场调
解时发现， 会所格式合同字体迷你行距
小，关键信息不显著。 消委会提醒企业，
其退费规则复杂， 双重扣费不合理。 此
外，会所还免除经营者自身责任，加重消
费者责任。因双方协商未能达成一致，广
州市消委会只能依法予以终止调解。

为此，消委会呼吁经营者应先做到
守法经营，再向诚信经营提升。 在此也
郑重提醒广大消费者：在与商家签订各
类健身合同时，应先擦亮双眼、仔细阅
读各条款，尤其是退款条款。 对于各种
预付式的消费，须做到货比三家，明明
白白消费， 理性面对各种促销折扣，谨
慎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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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4

消费者在浏览某平台的玉石饰品直播间时，
被一家名为“缅玉原石”的直播商家吸引。 该商家
声称只需要付 10 元邮费，即可获得免费赠送玉石
一块。出于好奇，消费者联系了商家并提出想获得
一块免费玉石。商家使用强光电筒检验这块“免费
玉石”。从消费者提供的截图照片来看，这块“免费
玉石”纹路比较深且密，但难以从图片上看出石头
的材质和颜色。

随后商家又表示， 根据他们多年的经验和专
业眼光判断，这块原石里面百分百是翡翠，肯定价
值不低，并宣称只要支付“低廉”的加工费，就可以
帮消费者把原石加工为平安扣等。 该消费者就拍
下并支付了 120 元加工费。

几天后， 消费者就收到商家寄来的平安扣成
品，越想越觉得不对。 寄来的平安扣色泽偏白，而
且通透度和水润度都一般，跟“地摊货”没什么差
别。而且对照商家给消费者展示的原石照片，消费
者认为两者根本不是同一块石头，于是大呼上当。
消费者试图联系商家，要求“七天无理由退货”。但
商家以商品为定制产品，不属于“无理由退货”范
围为由，拒绝为消费者退款。

消委会呼吁广大消费者，在直播间观看直播，
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直播间为了增加粉丝量和

关注度，往往会以诸如“免费送”为噱头，吸引消费
者停留观看。 部分商家还会刻意安排人员冒充粉
丝，在直播间屏幕上大呼“喜欢”“抢购”等信息，故
意营造“机不可失”的销售氛围，蒙蔽消费者的眼
睛。如果在考虑后认为确实需要购买的，消费者应
当在下单前向客服问清楚商品的具体情况并截图
保留，避免事后货不对板发生纠纷但无法举证。

网购消费服务矛盾凸显
2020 年的疫情期间， 很多消费者选

择通过网络购买日用品、生鲜食品和防疫
产品，相关投诉为此增多。 消费者反映，
商家宣传与实际不符、商家不履行“七日
无理由退换货”、单方“砍单”以及社交网
络平台也趁“疫”售假、诱购。 另外，“直播
带货”这一新兴的消费模式也带来了“参
与销售主体多且责任不清晰”、“涉嫌虚假
宣传”和“售后维权难保障”等新问题，侵
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双十一期间，消费者在某直播平台里
抢购了一双原价 489 元的运动鞋。该鞋子
提前预付 50 元定金并在 11 月 11 日零点
抢购，到手价是 353 元。收到鞋子后，消费
者发现鞋子偏大，于是想更换小一码。

在页面上没有申请换货的提示。 客服
向消费者答复，只能先退货，然后重新下
单。 此时，消费者发现该鞋子原来的购物
链接已经失效，相同鞋子在该旗舰店里已

经是另外一个链接，而且恢复了原价。
经沟通， 客服答复同意给消费者换

货，但消费者必须按照其要求，先将鞋子
寄回到一个指定的地址 （非商家接受退
货的地址），商家收到后再重新给消费者
发货。 而且都是线下操作，不能走平台操
作。

广州市消委会分析，消费者并不是希
望退货，而是要求换货。也就是说，消费者

并不是主张合同解除， 而是主张合同变
更。 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合同变更需要
按照当事人意愿，而且不违反强制性法律
法规。因此，消费者提出来换货要求，并不
等于商家就有给予换货的法律义务。换句
话说，案例中商家的客服答复“只退不换”
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市消委会认为，“走
线下”换货的方法风险很大，不建议消费
者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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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 直播玩噱头“免费送玉石”案例 2 直播玩噱头“免费送玉石”案例 2 直播玩噱头“免费送玉石”

热点5
2020 年，一些经

营者资金周转出现
困难，难以按照承诺
履行合同；还有部分
中小企业关门停业、
破产，导致相关纠纷
数量激增。 被投诉的
行业覆盖教育培训、
美容美发、 运动健
身、婚纱摄影、驾校
培训等多个服务领
域，涉及的金额少则
数千元， 多则上万
元，严重侵害了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对照商家给消费者展示的原石照片，消费者认为原石与收到的平安扣不是同一块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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